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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武汉市省际运力新增综合评审评分标准

评审项目
评审

分数

计分标准

查阅方式

评审内容 具体比率或情况 得分

企业结构

（25 分）

制度建立情

况
20 分

核查安全生产管理

制度建立情况

核查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驾驶员和

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每项 4分，

四项内容相对完整得 20 分

评审报告

经营方案 5 分

核查申请材料中介

绍经营方案情况内

容

核查拟投入或现有企业运力结构情

况、企业安全保障措施方案、投入车

辆方案、经营方式承诺、服务承诺与

服务质量保障措施，一项 1 分，五项

内容完整详实得 5分。

评审报告

信用体系建

设（25 分）

违法失信情

况
15 分 信用体系建设情况

通过国家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查询，未

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

评审报告、国

家信用信息公

开系统信息

承担社会责

任情况
10 分

2023 年以来承担市

级交通运输部门安

排的应急运输保障

任务情况；获得区级

及以上荣誉称号情

况

1.承担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安排的应急

运输保障：查看企业提供活动资料；

2.获得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，其中区

级 1 分，市级及以上 2 分：查看表扬

信、奖牌、证书。未提供以上对应佐

证资料的不得分；每项 2分，不超过

10 分。承担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安排的

应急运输保障和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

称号为同一事件的，不得重复计算。

评审报告

经营基础

（50 分）
经营基础

5 分
车辆调度信息化建

设

核查是否使用调度系统（非线上文档、

表格），有人员与车辆数据，实现系

统上车辆调度排班。使用系统并实现

线上调度功能的，得 5 分；否则不得

分。

评审报告+演

示抽查

4 分

（人员情况）核查企

业近一个月社会保

险参保证明（人车比

81%～100% 4
评审报告+演

示抽查
41%～80%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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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 1:1）社保购买

情况
<40% 0

5 分
10 年及以上客车拥

有量

0%-20% 5 分

市交通运输局

管理台账

20%～30% 3 分

31%～100% 0 分

2 分
安全生产责任险投

保情况

已投保且在有限期内

得 2分，否则不得分
评审报告

20 分

具有省际包车运营

资质且开展相应运

营（随机抽取“五必

须，五统一”相关资

料）

核查行程的省际包车合同；生产调度

日志；包车结算发票、车辆油费及通

行费；当班驾驶员社保凭证、包车牌

复印件共 5项，每趟行程 5 项资料完

整得 5 分，不完整不得分。（需核查

四趟行程，每季度 1 趟）

评审报告；省

运政系统

2 分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

化达标

开展标准化建设并完成达标认证，且

认证在有效期内的得 2 分；否则不得

分。

评审报告（证

件复印件）

5 分

核查评审周期内申

请人收到武汉市交

通运输处罚的情况；

车辆违章；其它部门

处罚抄告情况

0% 5 分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台账、

其它部门处罚

抄告台账

0.1%～20% 3 分

＞20% 0 分

4 分
核查是否已经实现

全员培训信息化

查看每月人员学习情况清单（每季度

任意 1 个月，每月台账至少包含姓名、

学时、考核情况、实名照片等），核

对人员清单与培训人员清单，人员差

异情况有企业标注的情况说明。使用

信息化培训系统的得 2 分，每月参与

率达 80%以上得 2分。

评审报告

3 分

核查评审期间申请

人车辆动态监控违

规报警均值

0～1% 3 分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台账
1.1%～40% 2 分

＞40% 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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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武汉市市际运力新增综合评审评分标准

评审项目
评审

分数

计分标准

查阅方式

评审内容 具体比率或情况 得分

企业结构

（25 分）

制度建立情

况
20 分

核查安全生产管理

制度建立情况

核查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驾驶员和

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每项 4分，

四项内容相对完整得 20 分

评审报告

经营方案 5 分

核查申请材料中介

绍经营方案情况内

容

核查拟投入或现有企业运力结构情

况、企业安全保障措施方案、投入车

辆方案、经营方式承诺、服务承诺与

服务质量保障措施，一项 1 分，五项

内容完整详实得 5分。

评审报告

信用体系建

设（25 分）

违法失信情

况
15 信用体系建设情况

通过国家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查询，未

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

评审报告、国

家信用信息公

开系统信息

承担社会责

任情况
10 分

2023 年以来承担市

级交通运输部门安

排的应急运输保障

任务情况；获得区级

及以上荣誉称号情

况

1.承担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安排的应急

运输保障：查看企业提供活动资料；

2.获得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，其中区

级 1 分，市级及以上 2 分：查看表扬

信、奖牌、证书。未提供以上对应佐

证资料的不得分；每项 2分，不超过

10 分。承担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安排的

应急运输保障和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

称号为同一事件的，不得重复计算。

评审报告

经营基础

（50 分）
经营基础

5 分

（运力情况）核查至

公告发布日已办理

的道路运输证的车

辆情况（不含已注销

证件）

＞20 台（含 20） 5分 评审报告、市

交通运输局管

理台账
<20 2 分

4 分

（人员情况）核查企

业近一个月社会保

险参保证明（人车比

81%～100% 4
评审报告+演

示抽查
41%～80%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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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 1:1）社保购买

情况
<40% 0

9 分
5 年及以上客车拥有

量

0% 9 分
市交通运输局

管理台账
0.1%～19% 5 分

20%～50% 3 分

＞50% 0 分

8 分
随机抽取“五必须，

五统一”相关资料

核查行程的通勤业务包车合同、生产

调度日志、包车结算发票、车辆油费

及通行费、当班驾驶员社保凭证共 5

项，每趟行程 5 项资料完整得 2分，

不完整不得分。（需核查四趟行程，

每季度至少 1 趟）

评审报告

2 分
安全生产责任险投

保情况

已投保且在有限期内得 2分，否则不

得分
评审报告

2 分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

化达标

开展标准化建设并完成达标认证，且

认证在有效期内的得 2 分；否则不得

分。

评审报告（证

件复印件）

5 分

核查评审周期内申

请人收到武汉市交

通运输处罚的情况；

车辆违章；其它部门

处罚抄告情况

0% 5 分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台账、

其它部门处罚

抄告台账

0.1%～20% 3 分

＞20% 0 分

10 分

2024年5月1日前参

与合规化，取得相应

许可和运力的情况，

比例=已取得道路运

输证的车辆数/已许

可拟承诺车辆数。未

投入车辆的不得分。

100% 10

评审报告、市

交通运输局管

理台账

80.1%-100% 8

60.1%-80% 6

40.1%-60% 4

<40% 2

5 分

核查评审期间申请

人车辆动态监控违

规报警均值

0～1% 5 分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台账
1.1%～40% 3 分

＞40% 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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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武汉市县际运力新增综合评审评分标准

评审项目
评审

分数

计分标准

查阅方式

评审内容 具体比率或情况 得分

企业结构

（50 分）

制度建立情

况
40 分

核查安全生产管理

制度建立情况

核查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驾驶员和

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每项 8分，

四项内容相对完整得 40 分

评审报告

经营方案 10 分

核查申请材料中介

绍经营方案情况内

容

核查拟投入或现有企业运力结构情

况、企业安全保障措施方案、投入车

辆方案、经营方式承诺、服务承诺与

服务质量保障措施，一项 2 分，五项

内容完整详实得 10 分。

评审报告

信用体系建

设（50 分）

违法失信情

况
30 信用体系建设情况

通过国家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查询，未

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

评审报告、国

家信用信息公

开系统信息

承担社会责

任情况
20 分

2023 年以来承担市

级交通运输部门安

排的应急运输保障

任务情况；获得区级

及以上荣誉称号情

况

1.承担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安排的应急

运输保障：查看企业提供活动资料；

2.获得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，其中区

级 1 分，市级及以上 2 分：查看表扬

信、奖牌、证书。未提供以上对应佐

证资料的不得分；每项 2分，不超过

10 分。承担市级交通运输部门安排的

应急运输保障和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

称号为同一事件的，不得重复计算。

评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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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评审标准的说明

1.除特别注明外，评审周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

月 19 日，本次评审均统计周期内数据。2024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

相应经营许可的企业，评审周期为自取得经营许可之日起至 2025

年 12 月 19 日。

2.实际车辆数以运政系统数据为准。

3.“五必须、五统一”相关资料包括被抽趟次的包车合同、

生产调度日志、包车结算发票、车辆油费及通行费、当班驾驶员

社保证明共 5 项凭证，逐项计分。

4.受处罚比例=申请人被查处违章行为的次数/在册车辆数。

5、动态监控抽查违规情况指省、市交通部门、执法机构通

过动态监控平台抽查的超速、疲劳驾驶、违反凌晨 2—5 点禁行、

超范围、偏离线路经营等情况。

违规报警均值=违规报警次数/动态监控平台中车辆数


